
事由：

近日， 北方大范围地区开启炙烤

模式， 多地最高气温超过 40℃。 持

续高温天气， 有地区出现了热射病病

例。 （6月 18日极目新闻）

百家讲：

早在 2012 年 7 月， 我国公布了

修订后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对高温补贴、 工作时长、 工伤认定、

降温措施等核心内容， 从法律上进行

了明确界定与规范， 强化了执行力与

责任追究， 以此杜绝高温灾害给人们

造成的伤害。 然而， 从执行情况来

看， 显然不尽人意。

必须正视的是， 除了 《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 之外， 我国至今没有

一部统一对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工

作， 给予立法保护和人文关怀的法律

法规。 高温立法的严重滞后， 导致在

制度落实过程中， 一些劳动者原本应

享受的合法权益， 几乎变成了一纸空

文。 因此， 让高温权益从纸上落实到

行动上， 既需要立法部门尽早出台

《高温保护法》， 又需要有关部门严格

公正执法。 特别是工会和劳动监管部

门， 理应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 代表

户外工作者等特殊劳动群体， 向无视

和恣意侵犯劳动者高温权益的企业和

用人单位， 依法追回正当权益， 鼓励

和引导更多劳动者， 依法维权， 保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张连洲

事由：

近来， 有消费者通过网站搜寻二

手房信息， “从中介网站看到一些图

片不错、 价格较低的优质房源， 但打

电话给中介提出要看房时， 总是被告

知房子已经出售或者是房东不在没法

看房。 房子没买成， 中介的推销电话

却狂轰乱炸， 已经影响我正常的工作

生活了。” （6月 15日 《太原晚报》）

百家讲：

整治虚假房源须依法“亮剑”。

虚假房源不仅浪费购房者的时间精

力， 而且给中介行业健康发展带来困

扰。 据此， 山西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下

发 《关于规范网络信息平台房源发布

的通知》， 对网络平台房源发布工作

作出明确规定， 以规范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 加强房地产经纪机构、 住房租

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管理， 进一步落

实网络平台相关责任。 通知明确， 网

络信息平台应通过市房屋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 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主体

资格， 将住房租赁企业备案信息作为

开通房源发布账号的必要条件； 通过

市房屋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核验住房

租赁从业人员信息发布资格， 将从业

人员认证信息作为发布租赁信息的必

要条件， 从业人员只能以其认证主体

企业的名义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 以

规范房地产经纪行为。

有关部门对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

息必须强化监管， 对发布虚假房源信

息的网络平台要依法严惩， 对未按期

完成备案及认证的住房租赁企业和从

业人员， 及时暂停企业账号服务及从

业人员房源发布权限； 对未在市房屋

租赁管理服务平台上取得核验码的房

源信息必须下架， 以维护正常、 规范

的房源信息发布秩序和购房者的合法

权益。 ———周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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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某地 8旬市民夏老伯

和老伴前往一家餐饮店就餐时，

被告知只能“扫码点餐”， 却不

提供纸质菜单。 老人习惯使用老

年手机， 根本无法扫码。 最终老

人被“霸王规定” 挡在门外“吃

不到饭”， 无奈之下悻悻离开。

（6月 14日光明网）

与数字化普及如影随形， 如

今越来越多餐厅推出“扫码点

餐” 服务， 这本来无可厚非， 毕

竟这是当前的社会发展的一种必

然趋势， 且此举确实高效快捷，

对店客双方都称得上共好双赢。

然而， 凡事皆有例外， 虽然“扫

码点餐” 为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熟

手打开了“方便门”， 但对只用

老年手机且无扫码功能， 或虽用

智能手机却不会扫码的老人而

言， 却相当于横亘在面前的“拦

路虎”。

商家当然可以推出“扫码点

餐”， 但不可以以损害和剥夺消

费者正当消费权益为代价， 或实

际导致损害消费者正当消费权益

结果。 消费者有消费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十条第一款明文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商家规定只能“扫码点餐”， 相

当于单方强制行为， 致使消费者

无其他选项且涉嫌非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

条第一款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第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

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营， 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

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

强制交易。” 只能“扫码点餐”，

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且涉嫌强制

交易。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

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

保信息安全。” 如若仅为点餐， 则

无必要搜集消费者手机号码等信

息。 前述“扫码点餐” 时， “扫一

扫” 后弹出界面显示： “申请获取

你的手机号获取会员信息、 记录消

费信息、 发放会员资产。” 只有点

击“允许” 后， 方能进入点餐页

面。 显然， 此举涉嫌过度收集消费

者个人信息。

事实上， 只能扫码点餐的“霸

王规定”， 也有悖普遍消费意愿。

有消费者就表示， 可以接受“扫码

点单”， 但如变成商家强制行为就

让人“没法接受”。 还有消费者则

表达不满， 很反感商家通过此类手

段“打擦边球”， 有意无意获取个

人手机号和其他信息。 本质上， 这

是过度搜集个人信息。

对于商家只能扫码点餐等类似

的“霸王规定”， 当然不能止于消

费者“用脚投票”， 而须要各方齐

出手阻遏之。 消费者理当自觉投

诉， 依法理性维权； 相关监管和消

费维权组织也应及时出手， 加力叫

停喝止； 相关商家必须整改自纠，

回归依法经营正道。

端午临近， 粽子又到了销售

旺季。 今年是粽子产品实施包装

“瘦身令” 的首个端午节， 粽子

礼盒变“瘦” 了吗？ 记者近日走

访发现， 在包装“瘦身令” 约束

下的粽子市场， 今年混装混搭销

售现象随处可见， 搭配的产品种

类更是五花八门， 大米、 茶叶、

点心、 瓷盘等， 都在与粽子“混

着卖”。 粽子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有的粽子礼盒售价 980 元， 其中

粽子占比不足三分之一。 （6 月

17日 《北京日报》）

月饼过度包装的问题存在了

多年， 一直屡禁不绝。 不管是粽

子过度包装， 还是月饼过度包

装， 都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包装再精美， 最终还是会变成垃

圾， 既造成包装浪费， 还带来包

装物污染。 商品过度包装还让消

费者“买椟还珠”， 好看不实用

的过度包装， 最终还是会让消费

者“埋单”， 损害的还是消费者

的权益。 而“天价” 月饼、 “天

价” 粽子也偏离了月饼、 粽子的

食品属性， 助长了非理性消费。

去年，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

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

单， 新标准弥补了以往相关标准

不够明确、 细化， 没有明确罚则

等问题。 新标准将于 2023 年 9

月 1日正式实施。 虽然新标准尚

未正式实施， 但对于月饼、 粽

子、 茶叶等重点商品过度包装行

为， 监管部门近年来一直采取打

压态势。

要遏制粽子等商品过度包装问

题， 不能坐等“新国标” 实施之

后才行动。 在过渡期内， 监管部

门对商品过度包装问题不能坐视

不管， 而应该加大监管力度， 督

促企业尽快整改。

早在 2010 年 4 月，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包装

要求》 就对糕点类产品要求， 包

装空隙率不能超过 60%， 包装层

数在 3 层以下， 初始包装之外的

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得超过商品

销售价格的 20%。 而月饼和粽子

都属于糕点类产品。

为了遏制“天价” 月饼， 2022

年 6月， 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 商

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 《关

于遏制“天价” 月饼、 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的公告》， 公告要求， 重点

监管单价超过 500 元的盒装月饼

……“天价” 月饼现象得到了较好

遏制， 对于粽子等时令性食品， 也

有必要出台相应规定， 要像遏制

“天价” 月饼一样遏制“天价” 粽

子， 不能让“天价” 粽子处于价格

监管盲区。

月饼和粽子过度包装等乱象，

说到底还是商家迎合和利用了消费

者“好面子” 的心态和攀比心理。

所以， 要遏制粽子、 月饼过度包

装、 “天价” 等乱象， 关键还要引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杜绝盲目攀

比， 不要进行面子消费， 要弘扬节

俭美德， 反对奢侈浪费。 随着相关

规定的出台及监管的持续给力， 商

家也能回归服务初心， 消费者自觉

理性消费， 粽子才能回归食品属

性， 粽子、 月饼的味道才能更纯粹

一些。

近日，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人民检察院通过走访、 调查核

实、 网络直播公开听证， 化解一

起冒名顶替 12 年之久的婚姻登

记行政争议案， 并促成当事人就

子女抚养、 共同生活期间财产分

配等问题达成协议， 帮助更正当

事人子女户籍信息登记错误， 行

政争议、 民事纠纷一揽子解决。

（6月 15日法治网）

婚姻登记包括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 少数人出于种种目的，

故意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或者冒用

他人身份信息办理婚姻登记。 无

论是部分人因为身份证丢失而引

发“被结婚”， 还是为了购房、

上车牌、 拆迁款、 落户口出现的

“假结婚”， 都亵渎了婚姻的神圣

性， 也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 大数

据等技术的发展， 一些重复登

记、 以非真实身份办理婚姻登记

的情况陆续被核查发现。 但遇到

这类纠纷以什么程序处理， 缺乏

明确规定， 且现实中处理此类纠

纷面临不少困境。 如由于现行法

律没有规定属于可撤销婚姻或婚

姻无效情形， 受害者通过法定程

序自行撤销难。 又如此类情形因

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 受害者通

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难， 提

起行政诉讼时往往又因已过了起

诉期限无法进入实体审理。 为解

决实践困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会

同最高人民法院、 民政部、 公安部

此前联合出台了 《关于妥善处理以

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

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从制

度上打通司法与行政的堵点， 为处

理该类纠纷指明路径。

畅通解决冒名婚姻登记纠纷法

律救济渠道， 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

性和紧迫性。 《指导意见》 对司法

机关和行政机关加强衔接、 凝聚合

力提出明确要求， 明确经调查属实

的， 依法依规认定处理并出具相关

证明材料。 民政部门收到公安、 司

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关证

明、 情况说明、 司法建议书、 检察

建议书等证据材料， 应当对相关情

况进行审核， 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

相关婚姻登记。 同时， 民政部门应

当及时将冒名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纳

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名

单， 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

在涉假婚姻纠纷中，长期以来，

在婚姻“打假” 过程中难以形成合

力，处理程序也不够明确。这就要求

进一步推动完善制度， 凝聚合力加

强诉源治理。一方面，打通司法和行

政的堵点，强化通力协作，坚持依法

纠错、 救济权利， 主动化解矛盾纠

纷， 推动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办理

婚姻登记类“存量”问题得到妥善处

理；另一方面，加大对婚姻登记作假

的打击力度， 严防冒名顶替或者弄

虚作假办理婚姻登记“增量”行为发

生，依法打击婚姻中冒名顶替、弄虚

作假行为，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也能捍卫婚姻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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